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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动力电池材料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

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合同签署情况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公司无锡凯力克能源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凯力克”或“乙方”），于 2016年 1月 15日与天津市

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捷威” 或“甲方”）签订了动力电池

三元正极材料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合同涉及金额约为 7.7 亿元，合同期限为

2016-2018年，合同标的为锂离子电池三元正极材料。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天津市捷威动力工业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1,271.153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郭春泰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公司住所：天津市西青汽车工业区开源路 11号 

经营范围：锂离子动力电池及原材料、电子和通讯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及电池

组、储能和后备电源用锂离子电池及电池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的生产、加工、

研发与销售；钢材、铁矿石和铁合金的批发（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

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商品，其他专项管理的商品按

国家有有关规定办理）、（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

限内经营，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天津捷威是由北京建龙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等共同出资兴建的大型新能源关

键零部件制造、研发、销售的高科技企业，主要产品为动力锂离子电池芯及电池

组，是新能源电动汽车电池组合关键零部件的国内领先的大型供应商之一。天津



 

 

捷威与本公司以及无锡凯力克不存在关联关系。 

2、天津捷威信用优良，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 合同主要内容 

1、甲乙双方确立互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原则上每年更新《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一次。 

2、战略合作期间双方联合开发产品和项目申报合作，且技术发展路径互相

公开、协同发展。 

3、双方同意实行价格透明、浮动价格的签约模式；乙方提供产品的价格构

成，双方按照确定的价格构成模板（镍钴参照 LME行情、锂价以上海有色金属网

为标准，细则另文规定作为本协议附件）确定公式价，进行核价、确定采购价格。 

4、双方确定价格构成后，实时核定价格在 3%（大写百分之叁）内浮动时采

购价格不变，核定价格超过 3%时双方经过协商、及时进行价格调整。 

5、依据经营发展规划，甲方预计未来三年需求量为 2016 年 680 吨、2017

年 1500 吨和 2018 年 3000 吨，总金额约 7.7 亿元（按当前市场价格估计，实际

以成交价为准）。甲方承诺把乙方作为最优先供应商，乙方承诺提供产能与供应

保证（具体的保证数量按每个月甲方的订单数量为准）；唯市场或行业发展变化

较大时，双方应及时商讨应对、做必要调整。 

6、交易与支付，另外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或订单等其他采购文件规定。

如本协议与《工业品买卖合同》或订单等其他采购文件条款相冲突，则以《工业

品买卖合同》或订单等其他采购文件为准。 

7、本协议有效期三年（2016 年～2018 年），协议到期后双方均未提出终止

也未签署新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则此协议自动延期。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天津捷威的业务定位为锂离子动力电池，成功突破了高能量密度的技术

路线，主要客户为东风、奇瑞、长安、众泰等国内知名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是

国内车用动力电池的知名企业；格林美作为动力电池材料的核心企业，具有动力

电池材料制造的领先技术优势、产能优势与市场优势，形成了从废旧电池回收到

动力电池关键材料制造的完整产业链。双方本次签署合作协议，在三元动力电池

材料方面展开全面战略合作和规模化供应，为公司未来进军国内高端新能源汽车



 

 

与车用动力电池市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极大的提升了公司三元动力电池材料的

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2、无锡凯力克现有资金、人员、技术、产能完全具备履行本协议的能力，

将一如既往及时、保质履行本协议。 

3、本协议的履行将在规定的期间内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

的积极影响，对公司未来的市场开拓产生积极影响。 

4、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及无锡凯力克的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产生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协议为无锡凯力克的日常经营合同，本次协议中提供的产品为技术成

熟产品，所以不存在技术、产能风险。 

2、本协议为战略合作协议，所涉及的金额和产品数量为意向性金额，双方

应以实际签定的供货合同或订单数量为准。 

六、其他相关说明 

1、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2、备查文件：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格林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Ο一六年一月十五日 




